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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代员工持股计划与控股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但能

否达到计划规模、目标存在不确定性，若员工认购、缴款资金较低时，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存在提前终止的风险。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协议转让审核申请以及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4、本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后生效。  

一、交易概述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

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宏润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润控股”）所持部分公司股份。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的安排，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宏润控股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约定宏润控股向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转让 55,187,637 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 5.01%，转让价格为《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前一日收盘价的 90%即

4.53 元。 

宏润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公

司代员工持股计划与控股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关联董

事郑宏舫、尹芳达、何秀永、李剑彤、赵余夫、郑恩海回避表决，该议案有表决

权的董事未过半数，按照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应将该项议案直接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30159400C 

3、注册地： 浙江省象山县 

4、法定代表人：郑恩辉 

5、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6、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等 

7、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姓    名 股份数量（股） 占比 

1 郑宏舫 55,219,415  36.81% 

2 尹芳达 16,226,700  10.82% 

3 严帮吉 15,240,000  10.16% 

4 何秀永 13,320,000  8.88% 

5 施加来 8,374,800  5.58% 

宏润控股实际控制人为郑宏舫。 

8、关联关系：宏润控股持有公司 39.2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构

成关联关系。  

9、宏润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份转让变动情况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宏润控股签署《股份转 让

协议》，约定宏润控股向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转让 55,187,637 股宏润建设 A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01%，本次拟转让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股份转

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的登记。本次股份转让办理完毕后，宏润控股仍为公司

控股股东，转让双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宏润控股 432,363,593 39.22 377,175,956 34.21 

宏润建设 2022 年员工持

股计划 
0 0 55,187,637 5.01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宏润控股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双方协商一致，约定宏润控股（协议乙方）向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宏润建设代签署）（协议甲方）转让 55,187,637



股宏润建设 A 股股份，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协议签订日前一日收盘价的 90%

即 4.53 元。  

（一）标的股份  

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转让持有的公司 55,187,637 股股份（以下简

称“标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1%。  

（二）转让价格与价款支付 

1、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价格为本协议签署之日前 1 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90%，即 4.53 元/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标的股份转

让价款总额（简称“股份转让款”）计 249,999,995.61 元。 

2、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由甲方以现金方式通过银行转账向乙方支付全部股

份转让款，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1）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之日起 15 日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总额的 50%，计 124,999,997.81 元。 

（2）自股份交割完成日起的六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 50%的股份

转让款，计 124,999,997.80 元。  

 （三）标的股份交割  

1、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是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合规确认。 

2、双方应当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意见书后的 15 日内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过户登记申请。标的股份过户至甲方名下

之日为本次标的股份交割完成之日（简称“交割完成日”）。 

3、标的股份交割后，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利或义务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四）生效条件  

1、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议案；  

2、本协议由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代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大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是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继续实施的重要基础，公司将本着稳健、顺利实施的原则谨慎推进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协议的履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

享机制，促进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吸引和保留优秀业务骨干，

健全公司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调动员

工的积极性，提高员工的凝聚力，激发公司发展活力，提高公司竞争力。 

六、关联交易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未成立，未与宏润控股及其子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开展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需要，有利于公

司建立完善的长期激励机制，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建立完善的

长期激励机制。该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代员工

持股计划与控股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 日 


